
 

新埔鎮公所違反預算法案 

〜緣起與發現〜 

新竹縣新埔鎮公所於民國 101年度以總預算及追加預算方式，編列出

售土地收入與新建行政大樓及新埔鎮民代表會（下稱新埔鎮代會）大樓支

出，惟該項新建大樓工程支出及出售公有耕地收入預算，嗣後經新埔鎮代

會刪除，則在預算案未經該會同意前，相關土地出售事宜應停止辦理，然

該公所竟於法定預算成立前，仍逕行辦理出售公有耕地作業，雖收入均依

法繳入該公所公庫存款帳戶，然仍違反預算法第 25 條第 1 項、同法第 26

條及新竹縣縣有房地出售作業要點第 2點規定，顯未遵守財政紀律，核有

違失，爰經監察院調查並予以糾正。 

〜改善與處置結果〜 

本案經監察院調查後，除已核課承辦單位財政課長申誡乙次之處分

外，另該公所並已研訂「新竹縣新埔鎮鎮有房地出售作業要點」以利遵循，

又新竹縣政府另已函知所屬，重申各機關處分公有財物應確實遵守預算法

之處理程序，以維財政紀律等規定。  

調查案 糾正案 

https://www.cy.gov.tw/public/Data/107mo/105內調0004.pdf
https://www.cy.gov.tw/public/Data/107mo/105內正0004.pdf

